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宁波证监局上市公司询问函回复函的独立意见 

宁波证监局：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收到宁波

证监局甬公司询问函 2016 年 61 号《上市公司询问函》（以下简称“询问函”）。公司对

照问询内容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就询问函涉及的问题进行了答复。按照询问函要求，作为

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现对询问函事项做出独立判断，现发表如下

意见： 

 问题一：请说明圣莱达文化参与投资摄制影视作品是否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主业发

展方向。如是，请说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是否构成或将构成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

如否，该投资事项是否构成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变相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独立意见：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并未发生改变。我们的对外投资是基于在做好主营业务，保证主

营业务资金需求的前提下，积极寻求一些投资机会，以期达到增加公司收入、提升业绩、

改善财务状况的目的。公司当初成立全资子公司宁波圣莱达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就是为

了借助文化产业发展的大好形势和有力商机，借助大股东在文化产业的资源优势，为上

市公司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就曾在 2015 年尝试过参与影视作品的制作与投资。

控股股东的业务发展并不对本公司的经营发展构成同业竞争。 

本次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是正常经营的实际需要。交易双方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平

等自愿、互惠互利，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不存在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非经营性占用或变相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问题二：根据相关协议内容，“圣莱达文化无权将其在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权

利义务转让给任何第三方”。请说明上述特殊条款对圣莱达文化的权利义务是否构成不

当限制以及对上市公司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公司董事会是否拥有决定上市公司放弃上

述权利的最终权限。 

独立意见： 

本次投资为项目投资，不属于股权投资，双方在自愿原则前提下，可以约定“圣莱

达文化无权将其在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权利义务转让给任何第三方”，此款不构成



不当限制，且，公司目前并无意转让收益权或用收益权进行质押或担保。根据公司章程

规定，公司董事会拥有章程规定的董事会决策范围内的投资权限。 

问题三：根据相关协议内容，“圣莱达文化享有优先收益权”，请说明该“优先收益

权”的具体内容。 

独立意见： 

为保证圣莱达文化的投资安全性及投资收益，圣莱达文化与星美影业签署的电影

《国家行动之猎狐》联合投资制作协议约定了优先收益权。电影的总收入，包括院线发

行收入、电视播映、信息网络传播、音像制品等版权许可、转让、再许可、再转让收入，

商务开发、衍生品，其他收入等。电影的总收入，扣除各收入渠道的各类税费及成本，

包括不限于影片代理发行费、宣发费用等后剩余款项，按合同约定优先支付圣莱达文化。 

问题四：根据相关协议内容，圣莱达文化享有总收益的 20%收益权，高于其按比例

应享有的 14%收益权，请说明未来对该等超额收益确认的会计处理方式。 

独立意见： 

公司按 20%的投资收回 20%收益并计入当期损益，是合法合规的，不存在超额收益

问题。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作出相应会计处理。 

 

 

 

 

 

 

独立董事（签字）：徐虹 

二〇一七年一月六日 




